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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纪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国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葛达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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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06,227,028.99 227,346,513.87 16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595,717.17 18,084,444.00 19.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92,267.96 10,907,681.06 0.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764,579.90 8,564,807.94 -1,358.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8 0.0307 13.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8 0.0307 13.3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9% 0.82% -0.0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570,158,100.01 4,438,051,557.82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41,575,335.02 2,718,909,522.50 0.8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1,920.7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2,393,802.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764.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71,196.92  

合计 10,603,449.21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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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6,7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纪德法 境内自然人 17.88% 110,915,804 83,186,853   

刘丽萍 境内自然人 6.32% 39,221,160 0   

纪翌 境内自然人 5.78% 35,872,939 26,904,704   

曾逸 境内自然人 5.00% 31,011,206 31,011,206   

袁忠民 境内自然人 4.79% 29,735,817 22,301,862   

朱强华 境内自然人 4.70% 29,140,919 21,855,689   

张为 境内自然人 3.35% 20,762,500 0   

王春祥 境内自然人 1.98% 12,277,519 9,208,139   

蔡亮 境内自然人 1.31% 8,135,479 6,101,609   

张为菊 境内自然人 1.26% 7,838,793 7,838,79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丽萍 39,221,160 人民币普通股 39,221,160 

纪德法 27,728,951 人民币普通股 27,728,951 

张为 20,76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62,500 

纪翌 8,968,235 人民币普通股 8,968,235 

袁忠民 7,433,955 人民币普通股 7,433,955 

朱强华 7,285,230 人民币普通股 7,285,230 

沈辉忠 4,251,618 人民币普通股 4,251,618 

王春祥 3,069,380 人民币普通股 3,069,380 

赵刚 2,315,491 人民币普通股 2,315,49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中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
2,242,426 人民币普通股 2,24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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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 10 大股东中，第 1 大股东纪德法与第 2 大股东刘丽萍为配偶关系，第 3 大股东纪

翌为纪德法与刘丽萍之女，上述三名股东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第 4 大股东曾

逸与第 10 大股东张为菊为配偶关系，上述两名股东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此

外，未知上述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第 1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刘丽萍与第 2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

纪德法为配偶关系，第 4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纪翌为纪德法与刘丽萍之女，上述三名股

东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此外，未知上述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的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是√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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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85,314,306.89 186,324,310.60 53.13% 主要系报告期内运动控制系统及机器人产品业务增长，收到了较多票据所致 

其他应收款 66,806,332.80 45,560,196.39 46.63% 主要系报告期内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415,895,263.58 316,294,644.17 31.49% 主要系报告期内运动控制系统及机器人产品业务增长，导致采购相应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33,410,841.36 249,350,635.30 33.71% 主要系报告期内机器人工程业务订单增加，导致预收款项相应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640,699.65 44,034,305.12 -55.4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上年预提的一次性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3,898,861.22 83,630,905.12 -71.42% 主要系报告期内缴付了上期税金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0,419,968.59 734,924.95 1317.83% 主要系报告期内上海晓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少数股东认缴注册资本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06,227,028.99 227,346,513.87 166.65%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会通科技所致 

营业成本 465,944,086.16 140,287,194.55 232.14%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会通科技所致 

销售费用 41,650,365.22 26,470,886.44 57.34%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会通科技所致 

管理费用 68,349,684.89 55,385,651.54 23.41%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会通科技所致 

财务费用 8,759,074.23 1,950,422.54 349.09%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增加，导致支付银行贷款利息相应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505,447.59 2,566,652.46 504.11% 主要系可比报告期内并表会通科技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764,579.90 8,564,807.94 -1358.23% 主要系受报告期内机器人工程业务回款的时点性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53,725.65 -36,683,733.97 -73.41% 本期主要系支付了昆山项目土地款；而上期则主要系支付了思义路项目土地款定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0,523,020.84 449,686,618.75 -82.09% 上期因股权并购增加了较多银行借款，而本期增加的银行借款则主要用于主业拓展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经公司于2016年11月28日和2016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8,250.57万元，用于实施机器人及关键零部件与运动控制系统产品

智能化制造项目和汽车智能化柔性焊接生产线生产项目。公司已于2017年4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70168 号）。目前，相关发行事宜尚在办理中。 

2、2016 年 12 月 26 日和 2017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参与投资设立金融租赁公司的议案》，拟以 19,000 万元出资与天津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等设立金融租赁公司，

持股比例为 19%。目前，相关事项尚在办理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2016 年 11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的公告 
2017 年 02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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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到《中国证券会行政许可项目审

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7 年 04 月 0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参与投资设立金融租赁公司的公告 2016 年 12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曾逸、众智

兴、张为菊、

钱作忠、罗

彤 

业绩承诺 

众为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实

现的合并报

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

利润不低于

人民币

3,700 万元、

5,000 万元、

6,300 万元，

且不低于

《评估报

告》中的评

估盈利预测

数。 

2014 年 01

月 17 日 

根据各期审

计报告确定 

报告期内

已完成 

曾逸、张为

菊、钱作忠、

罗彤 

股份限售承

诺 

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事项

所获股份的

限售期为：

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至下列日期

（以最晚发

生的为准）

止：2017 年

2014 年 01

月 17 日 

利润补偿义

务人履行全

部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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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

利润补偿义

务人履行全

部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 

众智兴 
股份限售承

诺 

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事项

所获股份的

限售期为：

（1）第一

期：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

日起十二个

月届满且众

智兴履行其

相应 2014

年度全部业

绩补偿承诺

之日（以最

晚发生的为

准）可转让

30%；（2）

第二期：自

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二

十四个月届

满且众智兴

履行其相应

2015 年度

全部业绩补

偿承诺之日

（以最晚发

生的为准）

可转让

30%；（3）

第三期：自

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届

满且众智兴

履行其相应

全部业绩补

偿承诺之日

2014 年 01

月 17 日 

利润补偿义

务人履行各

期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9 

（以最晚发

生的为准）

可转让剩余

40%。 

曾逸、众智

兴、张为菊、

钱作忠、罗

彤 

不同业竞争

承诺 

在作为新时

达股东期

间，其及其

控制的下属

企业不以任

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的从

事与公司及

其子公司业

务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2014 年 01

月 27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曾逸、众智

兴、张为菊、

钱作忠、罗

彤 

规范关联交

易承诺 

在作为新时

达股东期

间，其及其

控制的下属

企业将尽量

减少并规范

与新时达、

众为兴及其

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之间

的关联交

易。 

2014 年 01

月 27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晓奥堃鑫、

田永鑫、马

慧仙、杨斌、

王正锋、乐

杨 

业绩承诺 

晓奥享荣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实

现的归属于

晓奥享荣股

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

后的合并净

利润分别不

低于人民币

1,700 万元、

2,400 万元、

2015 年 10

月 18 日 

根据各期审

计报告确定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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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 万元、

4,000 万元，

且不低于

《评估报

告》中的评

估盈利预测

数。 

苏崇德、杨

文辉、余名

珩、曹建新、

王平、陈永

刚、陆丽珍、

陆爱国、曹

云、沈志锋、

张远霞、陈

瑶、李冯刚、

顾新华、沈

亢、罗毅博、

邱伟新、陈

爱芳、金晨

磊 

业绩承诺 

会通科技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实

现的归属于

会通科技股

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

后的合并净

利润分别不

低于人民币

7,550 万元、

8,450 万元、

9,450 万元，

且不低于

《评估报

告》中的评

估盈利预测

数。 

2015 年 10

月 18 日 

根据各期审

计报告确定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苏崇德、杨

文辉、晓奥

堃鑫、田永

鑫、马慧仙、

杨斌、王正

锋、乐杨 

股份限售承

诺 

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事项

所获股份的

限售期为：

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至下列日期

（以最晚发

生的为准）

止：①三十

六个月届

满；②本人

（本单位）

履行全部业

绩补偿承诺

之日。 

2015 年 10

月 18 日 

利润补偿义

务人履行全

部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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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珩、曹

建新、王平、

陈永刚、陆

丽珍、陆爱

国、曹云、

沈志锋、张

远霞、顾新

华、沈亢、

邱伟新、陈

爱芳、金晨

磊 

股份限售承

诺 

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事项

所获股份的

限售期为：

（1）第一

期：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

日起十二个

月届满，且

本人履行相

应 2015 年

度全部业绩

补偿承诺之

日（以最晚

发生的为

准）可转让

20%；（2）

第二期：自

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二

十四个月届

满，且本人

履行相应

2016 年度

全部业绩补

偿承诺之日

可转让

30%；（3）

第三期：自

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届

满，且本人

履行相应全

部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可

转让剩余

50%。 

2015 年 10

月 18 日 

利润补偿义

务人履行各

期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陈瑶、李冯

刚、罗毅博 

股份限售承

诺 

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事项

所获股份的

限售期为：

2015 年 10

月 18 日 

利润补偿义

务人履行各

期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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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其持续

拥有权益不

足 12 个月

的会通科技

股权所认购

的新时达股

份限售期为

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至下列日期

（以最晚发

生的为准）

止：（1）三

十六个月届

满；（2）本

人履行全部

业绩补偿承

诺之日。2、

以其持续拥

有权益超过

12 个月的

会通科技股

权所认购的

新时达股份

分三期解

锁：（1）第

一期：自股

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十二

个月届满，

且本人履行

相应 2015

年度全部业

绩补偿承诺

之日（以最

晚发生的为

准）可转让

20%；（2）

第二期：自

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二

十四个月届

满，且本人

履行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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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全部业绩补

偿承诺之日

可转让

30%；（3）

第三期：自

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届

满，且本人

履行相应全

部业绩补偿

承诺之日可

转让剩余

50%。 

苏崇德、杨

文辉、余名

珩、曹建新、

王平、陈永

刚、陆丽珍、

陆爱国、曹

云、沈志锋、

张远霞、陈

瑶、李冯刚、

顾新华、沈

亢、罗毅博、

邱伟新、陈

爱芳、金晨

磊 

不同业竞争

承诺 

本人在作为

新时达股东

期间，本人

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将不从

事任何与新

时达、会通

科技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相同或

相似且构成

或可能构成

竞争关系的

业务，亦不

从事任何可

能损害新时

达、会通科

技及其控制

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利益的

活动。如本

人及本人控

2015 年 10

月 18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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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遇到新

时达、会通

科技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主营业

务范围内的

业务机会，

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承诺

将该等合作

机会让予新

时达、会通

科技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 

晓奥堃鑫、

田永鑫、马

慧仙、杨斌、

王正锋、乐

杨 

不同业竞争

承诺 

本人（单位）

在作为新时

达股东期

间，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将不从事任

何与新时

达、晓奥享

荣及其控制

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相同或

相似且构成

或可能构成

竞争关系的

2015 年 10

月 18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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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 亦不

从事任何可

能损害新时

达、晓奥享

荣及其控制

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利益的

活动。如本

人及本人控

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遇到新

时达、晓奥

享荣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主营业

务范围内的

业务机会，

本人及本人

控制的其他

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承诺

将该等合作

机会让予新

时达、晓奥

享荣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 

苏崇德、杨

文辉、余名

珩、曹建新、

王平、陈永

刚、陆丽珍、

陆爱国、曹

云、沈志锋、

张远霞、陈

规范关联交

易承诺 

本人在作为

新时达股东

期间，本人

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将尽量

2015 年 10

月 18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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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李冯刚、

顾新华、沈

亢、罗毅博、

邱伟新、陈

爱芳、金晨

磊 

减少并规范

与新时达、

会通科技及

其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之

间的关联交

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

合理原因而

发生的关联

交易，本人

及本人控制

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将遵循

市场原则以

公允、合理

的市场价格

进行，根据

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

定履行关联

交易决策程

序，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

序，不损害

新时达及其

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若

违反上述承

诺，本人将

承担因此而

给新时达、

会通科技及

其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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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切损

失。 

晓奥堃鑫、

田永鑫、马

慧仙、杨斌、

王正锋、乐

杨 

规范关联交

易承诺 

本人（单位）

在作为新时

达股东期

间，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将尽量减少

并规范与新

时达、晓奥

享荣及其控

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或

者其他经济

组织之间的

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

免或有合理

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

易，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

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

将遵循市场

原则以公

允、合理的

市场价格进

行，根据有

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履行关联交

易决策程

序，依法履

行信息披露

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

序，不损害

新时达及其

2015 年 10

月 18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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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若

违反上述承

诺，本人将

承担因此而

给新时达、

晓奥享荣及

其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造

成的一切损

失。 

苏崇德、杨

文辉、余名

珩、曹建新、

王平、陈永

刚、陆丽珍、

陆爱国、曹

云、沈志锋、

张远霞、陈

瑶、李冯刚、

顾新华、沈

亢、罗毅博、

邱伟新、陈

爱芳、金晨

磊、晓奥堃

鑫、田永鑫、

马慧仙、杨

斌、王正锋、

乐杨 

规范运作承

诺 

为了保护上

市公司的合

法利益及其

独立性，维

护广大投资

者特别是中

小投资者的

合伙权益，

承诺人现郑

重承诺，将

依法行使股

东权利，保

证上市公司

在资产、人

员、财务、

业务和机构

等方面的独

立。具体如

下：一、人

员独立 1.保

证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的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

人员在本次

交易后上市

公司专职工

作，不在承

2015 年 10

月 18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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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

（不包括本

次交易后上

市公司控制

的企业，下

同）中担任

除董事、监

事以外的其

他职务，且

不在承诺人

控制的其他

企业中领

薪。2.保证

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的

财务人员独

立，不在承

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中

兼职或领取

报酬。3.保

证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拥有完整独

立的劳动、

人事及薪酬

管理体系，

该等体系和

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

之间完全独

立二、资产

独立 1.保证

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具

有独立、完

整的资产，

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的

资产全部处

于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的控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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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并为本

次交易后上

市公司独立

拥有和运

营。保证承

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

以任何方式

违法违规占

用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的资金、资

产。2.保证

不要求本次

交易后上市

公司为承诺

人或承诺人

控制的其他

企业违法违

规提供担

保。三、财

务独立 1.保

证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的

财务部门和

独立的财务

核算体系。

2.保证本次

交易后上市

公司具有规

范、独立的

财务会计制

度和对分公

司、子公司

的财务管理

制度。3.保

证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独立在银行

开户，不与

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

共用一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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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账户。4.

保证本次交

易后上市公

司能够作出

独立的财务

决策，承诺

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通

过违法违规

的方式干预

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的

资金使用调

度。5.保证

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依

法独立纳

税。四、机

构独立 1.保

证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建立健全股

份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

拥有独立、

完整的组织

机构。2.保

证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的股东大

会、董事会、

独立董事、

监事会、总

经理等依照

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

独立行使职

权。3．保证

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拥

有独立、完

整的组织机

构，与承诺

人控制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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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企业间不

发生机构混

同的情形。

五、业务独

立 1.保证本

次交易后上

市公司拥有

独立开展经

营活动的资

产、人员、

资质和能

力，具有面

向市场独立

自主持续经

营的能力。

2．保证除通

过合法程序

行使股东权

利之外，不

对本次交易

后上市公司

的业务活动

进行干预。

3．保证尽量

减少承诺人

控制的其他

企业与本次

交易后上市

公司的关联

交易，无法

避免的关联

交易则按照

"公开、公

平、公正"

的原则依法

进行。保证

本次交易后

上市公司在

其他方面与

承诺人控制

的其他企业

保持独立。

如违反上述

承诺，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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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给本次交

易后上市公

司造成经济

损失，承诺

人将向本次

交易后上市

公司进行赔

偿。 

苏崇德、杨

文辉、余名

珩、曹建新、

王平、陈永

刚、陆丽珍、

陆爱国、曹

云、沈志锋、

张远霞、陈

瑶、李冯刚、

顾新华、沈

亢、罗毅博、

邱伟新、陈

爱芳、金晨

磊 

不占用资金

或担保承诺 

不会占用会

通科技的资

金或要求其

为本人及本

人下属的企

业提供担

保，否则，

应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

任。 

2015 年 10

月 18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晓奥堃鑫、

田永鑫、马

慧仙、杨斌、

王正锋、乐

杨 

不占用资金

或担保承诺 

不会占用晓

奥享荣的资

金或要求其

为本单位及

本单位下属

的企业提供

担保，否则，

应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

任。 

2015 年 10

月 18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新时达 
配套募集资

金承诺 

本次募集资

金将用于向

交易对方支

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

及相关中介

费用，募集

资金数额不

超过项目需

要量；本次

募集资金使

2015 年 11

月 06 日 

至配套募集

资金使用完

毕 

配套募集

资金未到

位，截至本

年度报告

出具之日，

相关批文

已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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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会用于

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和

可供出售的

金融资产、

借予他人、

委托理财等

财务性投

资，将不得

直接或者间

接投资于以

买卖有价证

券为主要业

务的公司；

本次募集资

金投资实施

后，将不会

与控股股

东、实际控

制人产生同

业竞争或者

影响公司生

产经营的独

立性；公司

已建立募集

资金专项存

储制度，募

集资金将存

放于公司董

事会决定的

专项账户；

公司将严格

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

法》、中国证

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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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

则（2014 年

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

引（2015 年

修订）》等有

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以

及公司章

程、《募集资

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

使用募集资

金。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纪德法、纪

翌、袁忠民、

曾逸、蔡亮、

陈华峰、冯

骏、胡志涛、

匡煜峰、李

国范、彭胜

国、钱作忠、

沈辉忠、王

春祥、魏中

浩、张晋华、

周凤剑、朱

强华、田永

鑫、 

高管股份限

售承诺 

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的股东任

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

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离职

后半年内，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

理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

份；在申报

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

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当时

2009 年 12

月 27 日 

根据各自任

期确定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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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票总

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

50%。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纪德法、刘

丽萍、纪翌 

其他承诺 

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纪德法、刘

丽萍、纪翌

承诺：如果

发生由于上

海市有关文

件和国家有

关部门颁发

的相关规定

存在差异，

导致国家有

关税务主管

部门追缴公

司（母公司）

及部件公司

以前年度企

业所得税差

额的情况，

公司实际控

制人同意全

额承担需补

缴的所得税

款及相关费

用。 

2009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纪德法、刘

丽萍、纪翌、

袁忠民、蔡

亮、朱强华、

张为、陈华

峰、彭胜国、

冯骏、程礼

源、匡煜峰、

沈辉忠、魏

中浩、周凤

剑、吴朝晖、

张明玉、上

官晓文 

不同业竞争

承诺 

公司主要股

东（持股 5%

以上）纪德

法、刘丽萍、

袁忠民、朱

强华、纪翌

和张为及作

为股东的董

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在今后的

业务中，控

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

2009 年 12

月 27 日 
长期 

报告期内，

未发生任

何违反上

述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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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其

他主要股东

及其控制的

下属企业和

作为股东的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控制

的下属企业

不会以任何

形式直接或

间接的从事

与公司及其

子公司业务

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 

四、对 2017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幅度 
-10.00% 至 10.00% 

2017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8,150 至 9,950 

2016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9,049.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运动控制系统及机器人产品业务持续拓展；同时，相关市场及研发投入

亦保持相应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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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纪翌 

2017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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